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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神马股份、发行人 指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

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神马股份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 100,000 万元之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

商）、中原证券 
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元、千元、万元、百万

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千元、万元、百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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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及主管机构的审批情况 

2019 年 10 月 10 日，神马股份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及其他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5 月 30 日，神马股份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神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6 月 19 日，神马股份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议

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8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的申请。 

2020 年 9 月 3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核发的《关于核

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 号），本次发行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1、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验资情况 

（1）2021 年 2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0090 号《验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止，中原证券指定的认

购资金专用账户实际收到神马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认购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大写伍亿

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柒元叁角叁分（¥599,999,997.33）。  

（2）2021 年 2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008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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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82,079,343 股。应募集资金总额

599,999,997.33 元，扣除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承销费用 11,320,754.67 元、信息披露费

1,301,886.79 元、股权登记费 77,433.34 元（均为不含税金额）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净额 587,299,922.53 元，其中人民币 82,079,343.00 元计入“实收资本（股本）”，

505,220,579.53 元计入“资本公积”。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验资情况 

（1）2021 年 2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0090 号《验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止，中原证券指定的认

购资金专用账户实际收到神马股份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总额共计人民

币大写肆亿元（¥400,000,000.00）。 

（2）2021 年 2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0071 号《验证报告》：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向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000,000张，应募集资金总额400,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7,547,169.81 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2,452,830.19

元。计入应付债券-面值 400,000,000.00 元。 

综上，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止，中原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实际收到神

马股份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大写玖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

柒元叁角叁分（¥999,999,997.33）, 其中：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缴付的

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599,999,997.33 元，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

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400,000,000.00 元。 

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82,079,343 股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000,000 张，应募集资金总额

999,999,997.33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0,247,244.61 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979,752,752.72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 82,079,343.00 元，计入应付债券-面

值 400,000,000.00 元。 

（四）证券登记情况 

神马股份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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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1.00

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可转换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00 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 82,079,343 股股份，募集资金额为 599,999,997.33 元；本次发行 4,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额为 400,000,000 元。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0,000 万元”

和“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的规定。 

（三）发行价格及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1 年 1 月 21 日），发行底价不低

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 7.31 元/股。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2021年 1月 21日）

前 20 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 7.31 元/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按照申购价格优先，申购价格相同则按申

购金额优先、申购价格和申购金额均相同则按照申购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7.31 元/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7.31 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80%。 

（四）锁定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

发行对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派送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票面利率及付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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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

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1.00%、第二年为 1.00%、第三年为 1.00%、第四年为 1.00%、

第五年为 1.00%、第六年为 1.00%。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

方式。可转换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六）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七）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

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在此期间，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可根据约定行使转

股权。 

（八）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 5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向债券持有人赎回全部

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价格为每张 110 元（含最后一年利息）。 

（九）其他条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其有条件回售条款、有条件强制转股

条款、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等事项，具体内容详见《神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第五节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情况”之“二、发行股份、可转换债

券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提请投资者注意。 

（十）报价及获配情况 

1、发送认购邀请书情况 

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

向书的 17 名投资者、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以及其他符合《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12 家证券公司、5 家

保险机构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了共 68 份《认购邀请书》。 

首次报备发行方案至申购报价开始前，新增意向投资者 31 名，发行人及主承销

商向新增意向投资者补发了《认购邀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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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2 月 2 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 99 名首次发行时已发送过认购邀请

书的投资者、16 名表达了追加认购意向的新增投资者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了共 115

份《追加认购邀请书》。 

2、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2021 年 1 月 25 日 13:00-16:00 为集中接收报价时

间，在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经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

截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 16 时整，本次发行共有 13 家询价对象在《认购邀请书》规定

的时间内，提交了申购报价文件，并及时足额缴纳了保证金。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

记数据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申购股份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1 孙晓恩 

7.60 2,000 

是 是 7.40 2,000 

7.31 2,000 

2 

汇丰晋信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8.05 2,000 

否 是 8.00 2,000 

7.80 2,000 

3 王丽人 

8.00 2,000 

是 是 7.70 2,000 

7.35 2,000 

4 

浙江龙隐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7.69 2,000 

是 是 7.53 2,200 

7.42 2,500 

5 张端时 7.51 2,000 是 是 

6 

华美对冲策

略证券私募

投资基金 

7.51 2,000 是 是 

7 董卫国 

7.83 2,000 

是 是 7.63 2,200 

7.33 2,600 

8 
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8.30 2,100 
否 是 

7.65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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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2,600 

9 朱恩伟 7.35 2,400 是 是 

10 付薇 7.34 2,000 是 是 

11 王一禾 7.34 4,300 是 是 

12 王福新 7.34 5,000 是 是 

发行对象申购可转债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1 张端时 7.31 4,000 是 是 

2 

华美对冲策

略证券私募

投资基金 

7.31 4,000 是 是 

3 

泸州璞信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64 4,000 是 是 

鉴于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低于中国

证监会批文核准数量，认购资金未达到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且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决定启动追加认购。追加认购股票价格为人民币 7.31 元/股、

追加认购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为人民币 7.31 元/张。追加申购期共收到 23 名投资者提

供的《追加申购报价单》，经发行人、主承销商与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共同核查，

所有申购对象均按照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了文件，22 家投资者的《追加申购报

价单》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程振军因未缴纳申购保证金，视为无效申购。根据《发行

方案》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

需缴纳申购定金；已参与首轮申购的投资者若参加追加认购，无需追加缴纳申购定金。

追加认购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申购股份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金额（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1 朱恩伟 750 是 是 

2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5,200 否 是 

3 

华菱津杉（天津）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0 是 是 

4 董卫国 600.0032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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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杜战军 2,500 是 是 

6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龙隐尊享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300 是 是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100 否 是 

8 张卫东 1,000 是 是 

9 朱浩军 700 是 是 

10 
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

募投资基金 
1,000 是 是 

11 张端时 1,000 是 是 

12 孙晓恩 800 是 是 

13 张建五 2,000 是 是 

14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3,250 是 是 

15 程振军 1,000 否 否 

发行对象申购可转债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金额（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1 

满风杨帆量化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200 是 是 

2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迎水龙凤呈祥

2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000 是 是 

3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迎水翡玉 4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00 是 是 

4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迎水龙凤呈祥

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500 是 是 

5 张端时 1,000 是 是 

6 
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

募投资基金 
1,000 是 是 

7 
华美 8 号私募投资基

金 
2,000 是 是 

8 李建锋 10,000 是 是 

9 林金涛 1,780 是 是 

10 
上海庐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00 是 是 

11 朱浩军 2,000 是 是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000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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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龙隐尊享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20 是 是 

3、定价和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中确

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7.31 元

/股，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7.31 元/股，发行股数 82,079,343 股，发行可转债 4,000,000

张，募集资金总额 999,999,997.33 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文

规定的上限。获配详细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可转债数量

（张） 
获配金额（元） 

孙晓恩 3,830,369 0 27,999,997.39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35,978 0 19,999,999.18 

王丽人 2,735,978 0 19,999,999.18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19,972 0 24,999,995.32 

张端时 4,103,967 500,000 79,999,998.77 

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募投资基

金 
4,103,967 500,000 79,999,998.77 

董卫国 4,377,569 0 32,000,029.3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61,559 100,000 46,999,996.29 

华美 8 号私募投资基金 0 200,000 20,000,000.00 

朱恩伟 4,309,165 0 31,499,996.15 

付薇 2,735,978 0 19,999,999.18 

王一禾 5,882,352 0 42,999,993.12 

王福新 6,839,945 0 49,999,997.9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13,543 0 51,999,999.33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03,967 0 29,999,998.77 

杜战军 3,419,972 0 24,999,995.32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

隐尊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986,320 102,000 83,199,999.20 

满风杨帆量化多策略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0 220,000 22,000,000.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龙凤呈祥 29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0 200,000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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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可转债数量

（张） 
获配金额（元）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翡玉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150,000 15,000,000.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龙凤呈祥 30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0 150,000 15,000,000.00 

李建锋 0 1,000,000 100,000,000.00 

林金涛 0 178,000 17,800,000.00 

上海庐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100,000 10,000,000.00 

朱浩军 957,592 200,000 26,999,997.52 

泸州璞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400,000 40,000,000.00 

张卫东 1,367,989 0 9,999,999.59 

张建五 2,735,978 0 19,999,999.18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257,183 0 16,500,007.73 

数量总计 82,079,343 4,000,000 — 

金额总计 599,999,997.33 400,000,000 999,999,997.33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自然人姓名：孙晓恩 

身份证号：41010319690314XXXX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2、企业名称：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0374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小勇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1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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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5-11-16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自然人姓名：王丽人 

身份证号：41040319711129XXXX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4、企业名称：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336879258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5637.3988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大强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10 室-56 

成立日期：2015-03-26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5、自然人姓名：张端时 

身份证号：43252419770428XXXX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6、企业名称：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9286783K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3,8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祝丽娜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荔红二路 9 号 1 栋 3012 室 

成立日期：200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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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服务 

7、自然人姓名：董卫国 

身份证号：32011319681228XXXX 

地址：南京市白下区 

8、企业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夏理芬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成立日期：2011-06-21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自然人姓名：朱恩伟 

身份证号：32112419790208XXXX 

地址：江苏省扬中市 

10、自然人姓名：付薇 

身份证号：42010319870810XXXX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11、自然人姓名：王一禾 

身份证号：42010219671002XXXX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12、自然人姓名：王福新 

身份证号：42010419770610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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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13、企业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0924515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52,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6 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 27-30 层 

成立日期：1999-04-13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企业名称：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84749919D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沙华菱琨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曾顺贤） 

住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52 号滨海金融街 6 号楼三层 AL309 室 

成立日期：2009-04-02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

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15、自然人姓名：杜战军 

身份证号：41010719670619XXXX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 

16、企业名称：上海满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33271262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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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38.46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金齐路 868 号 5652 室 

成立日期：2015-04-29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7、企业名称：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342296331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卢高文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耀洲路 741 号 3 幢 562 室（上海新村经济小区） 

成立日期：2015-06-11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8、自然人姓名：李建锋 

身份证号：32022219690607XXXX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19、自然人姓名：林金涛 

身份证号：23102619790123XXXX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 

20、企业名称：上海庐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X35N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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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788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思思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 1800 号 3 号楼 463 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

区） 

成立日期：2015-12-09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1、自然人姓名：朱浩军 

身份证号：33022719880212XXXX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 

22、企业名称：泸州璞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4MA65J8P31Y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 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泸州璞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付宗要） 

住所：叙永县水尾镇东大街 

成立日期：2017-12-19 

经营范围：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的股

权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自然人姓名：张卫东 

身份证号：37020219711112XXXX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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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自然人姓名：张建五 

身份证号：41042619591115XXXX 

地址：河南省襄城县 

25、企业名称：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28816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936,895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胡爱民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层西区 

成立日期：1994-11-21 

经营范围：对冶金及相关行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服务（除

经纪），产权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对象管理产品的登记备案情况 

1、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美 8 号私募投资基金参与认购，华

美 8 号私募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

金，其已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SH3763；其基金

管理人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

续，登记编号为 P1023996。 

2、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募投资基金参与

认购，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募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备案编号

为 SEM071；其基金管理人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完成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2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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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满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满风扬帆量化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参与认购，满风扬帆量化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完成私募基

金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SGY091；其基金管理人上海满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15262。 

4、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迎水龙凤呈祥 2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认购，迎水龙凤呈祥 2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备案编号为 SGQ028；其基金管理人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2 日

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22432。 

5、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迎水翡玉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

认购，迎水翡玉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备案编号

为 SGX116；其基金管理人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2 日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22432。 

6、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迎水龙凤呈祥 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认购，迎水龙凤呈祥 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备案编号为 SGQ029；其基金管理人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2 日

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22432。 

7、泸州璞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

续，备案编号为 SEF309；其基金管理人泸州璞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

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6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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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完成私募基

金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SD2351；其基金管理人长沙华菱琨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

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32264。 

9、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及其管理的龙隐尊享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参与认购，龙隐尊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其已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备案编号为 SGP342；其基金管理人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19657。 

10、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汇丰晋信-恒生银行稳健增强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汇丰晋信-恒生银行稳健增强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产品编码为 SLP621。 

1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100（ECPI ESG)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等 1 个公募基金及西湖大学定增量化对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89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96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添盈增利 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1002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6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博永宏域 3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建兴诚鑫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建兴诚鑫多元开放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建兴诚鑫 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建兴诚鑫

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建兴诚鑫 1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红星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证大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 14 个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认购，以上 14 个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 

12、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

融享 18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

国富增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等 3 个公募基金以及 1 个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参与认购，以上

3 个公募基金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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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无需进行相关

备案。 

孙晓恩、王丽人、张端时、董卫国、朱恩伟、付薇、王一禾、王福新、杜战军、

李建锋、林金涛、朱浩军、张卫东、张建五、上海庐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投资

有限公司均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三）认购对象关联关系及资金来源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获配的认购对象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申购保证

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补缴的认购款项的来源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四）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

指引（试行）》等相关法规及内部制度要求，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可以参

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五）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与未来的交易安排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2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 
262,411,757 31.34 82,079,343 344,491,100 37.47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 
574,964,000 68.66  574,964,000 62.53 

股份总数 837,375,757 100.00 82,079,343 919,455,100 100.0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A股前10名股东变化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 A 股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收盘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A 股持股比例（%） 

1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45,729,088  65.17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低碳

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78,601  1.8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智造

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541,130  1.14 

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64,110  0.86 

5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502,290  0.78 

6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3,549,318  0.42 

7 UBS   AG 3,375,529  0.40 

8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2 
3,246,591  0.39 

9 何惠玲 3,013,561  0.36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双核

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68,560  0.33 

合计  599,968,778  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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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在册股东为基础，模拟本次发行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A 股持股比例（%） 

1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45,729,088   59.35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低碳

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78,601   1.64  

3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尊享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986,320   1.09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智造

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541,130   1.04  

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64,110   0.78  

6 王福新  6,839,945   0.74  

7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502,290   0.71  

8 王一禾  5,882,352   0.64  

9 董卫国  4,377,569   0.48  

10 朱恩伟  4,309,165   0.47  

合计  615,410,570  66.93   

二、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本结构的变动详见本节“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 545,729,088 股 A 股，占 A 股持股比

例为 65.17%，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河南省国资委为神马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发行人 545,729,088 股 A 股，占 A 股持

股比例为 59.35%，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会发生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7.33 元，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本

实力进一步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总体财务状况得到优化与改善，公司资产

质量得到提升，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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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持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切实维护广大投

资者和公司的利益。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将相应增加，发行人将按照发行的

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

联交易，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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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符合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向

中国证监会已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

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

涉及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追加申购报价单》公

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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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 63 号 

电话：0375-3921231 

传真：0375-3921500 

联系人：刘臻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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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马  源                   巩国顺                    张电子 

 

 

    乔思怀                   段文亮                    王贺甫 

 

 

    赵海鹏                   尚  贤                    武俊安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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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

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  凯                   刘津龙                    许尽文 

 

法定代表人： 

 

 

    菅明军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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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

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

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李  强                                刘  维 

 

                                                                

                                                    朱  峰 

 

                                                                         

                                                    闵  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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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

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杨东升                 李  花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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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

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

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杨东升                 李  花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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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神马实业股份公司 

 

年   月    日 


